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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5月3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恒集团”或“乙方”）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下称“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共

赢”的原则和目标，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共同就双方在中医药原材料供应链管理

服务、产品渠道服务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 

一、合作方主要情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制药、保健食品等多元产业、现

代化、跨行业、集团化发展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252），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广西十佳企业、百强企业。近年来乙方专注于制

药和大健康产业的创新发展，抓住西部大开发以及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建设和

东盟自由贸易区开放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致力于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构筑了以中药制造业为核心主导产业，保健食品为新增长产业，辅以

其他业务的发展格局。乙方拥有全国最大的中药现代科技生产基地，以及位于全

国前列的产品资源优势，有11大类中药剂型217个品种，拥有药品注册证310个，

国家发明专利产品11个，全国独家生产品种21个，收载于《中国药典》品种99

个，国家中药保护品种5个，在心脑血管、跌打、妇科、保健等多个领域都有自

己原研产品和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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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主要合作内容 

1、原材料供应链管理服务 

甲方作为国内最大规模、行业领先的中药材供应服务商，基于中医药全产业

链布局，拥有充足的中药材原料资源以及B2B交易、中药材大宗现货交易平台、

中药材贸易增值金融服务等业务渠道，在中药材供应链服务管理等方面具有明显

的产业优势；乙方为降低中药材原料采购成本，解决中药材质量的不稳定、价格

大幅波动等问题，使原料供应更有保障，保证中药产品利润的相对稳定。乙方认

同甲方在中药材供应服务方面的龙头地位和影响力，根据双方各自业务需求和优

势，一致同意在保证中药材的质量、按乙方要求保障供应、不高于市场价格的前

提下，由甲方作为乙方的主要原材料供应链管理服务商。具体合作内容由双方另

行签署专项服务协议进行约定。 

2、产品渠道服务 

乙方在心脑血管、跌打、妇科、保健等多个领域都有自己原研产品，公司主

打产品注射用血栓通、妇炎净胶囊、中华跌打丸、结石通片等国内医疗用药市场

享有很好的市场声誉。甲方与全国范围2000多家医疗机构以及15万多家连锁药店

建立了深度业务合作关系，在传统的医院药房和连锁药房以及新兴的网络医药服

务等方面有着完善的销售网络。甲方建立了网络医院、掌上医院、智慧药房、健

康管家、医药支付和医疗保险等全方位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形成以康美移动

医疗、医药电商商城、医药B2B，B2C，大健康互联网平台、网络医院、掌上药房

（含智慧药房）、健康管家、健康保险、自营／托管医院、托管／药房、合作医

疗机构等渠道，实现了医药产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渠道的互联网医药电商平台

覆盖。乙方为进一步促进产品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渠道覆盖率，提升产品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对乙方口服药产品和保健食品销售终端渠道

进行整合。乙方生产的口服药产品及保健食品的空白市场或空白渠道由甲方通过

其营销渠道负责销售，全面覆盖甲方包括互联网电商平台在内的药品终端销售渠

道，甲方拥有乙方注射用血栓通产品在部分省市地区空白市场的代理权。乙方的

产品委托甲方在其智慧药房等线上网络新渠道进行销售；待国家明确互联网销售

处方药权限后，甲方优先取得其相应代理权。具体事项由双方另外签署相应的协

议进行详细约定。终端开拓、任务量保证、市场秩序保证等事项以详细协议约定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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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在大数据平台以及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的

基础上，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对外提供针对性的供应链管理及互联网应用合作方

案，从而可以增强公司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提升本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及公司发展战略。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战略性、意

向性约定。本协议所涉及的合作内容需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作合同，在后续相

关合同签订落实前，不会对本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次协议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备查文件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五日 


